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修订陕西省人民防空工程建设地方标准
2、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60日历天（不包含审批、发布时间）
3、服务范围：《人民防空防护设备安装技术规程第一部分：人防门》（DB 61/T 1230-2019）、《早期人民防空工程分类鉴定规程》（DB 61/T 1019-2016）两项技术规程的修编。主要工作包括技术规程的技术服务、起草、公开征求意见、组织研讨、组织评审，并配合相关部门对技术规程的审批、核准、备案及发布。
二、服务标准
（一）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人民防空防护设备管理办法》、《人民防空防护设备检验检测管理办法》等政策文件及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和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地方标准实施的相关要求并结合陕西省实际情况，充分调研其他省份对人防工程防护设备管理的经验做法。
（二）全省现状调研
全面摸排陕西省人防门（防护密闭门、密闭门、活门槛/无门槛人防门、新型智能化防护门）安装施工工艺、常见质量通病、安装验收难点、质监监督要点、平战转换实施情况；早期人防工程建设年代、结构形式、病害类型（渗漏、开裂、钢筋锈蚀、地基沉降）、防护设备老化失效、使用现状、加固改造及拆除报废处置情况。
（三）案例与数据资料
归集收集全省典型人防工程安装质量验收案例、早期人防工程鉴定检测报告、隐患排查台账、加固修缮项目资料、问题整改记录，汇总人防门安装质量检测数据、早期工程结构及防护效能检测数据，整理行业专家、监管人员、从业人员的意见建议，建立调研数据库与问题台账，为标准条文修订提供本地化、可量化、可落地的数据支撑和实践依据。
（四）修订要求
修订内容需严格遵循地方标准编制规范，术语统一、条文严谨、指标量化、逻辑清晰，明确技术要求、检验方法、验收规则（人防门规程）、鉴定流程（早期工程规程）等核心内容，确保与国家现行标准无冲突、贴合陕西本地化需求。
三、服务内容及成果交付
（一）服务内容
1、调研阶段：全面调研陕西省人防防护设备生产企业、安装企业、人防工程建设项目、监管部门现状，收集相关资料、数据、案例及技术需求，形成调研纪要；
2、修订起草阶段：结合调研收集的意见建议、案例数据，对原有条款进行修订、增补（如新型人防门安装、智能化设备相关要求）、删减，形成完整的修订文本及编制说明，明确主要修订内容、依据及改进方向，完成修订编制，组织内部审核、修改完善，形成征求意见稿；
3、公开征求意见阶段：向陕西省各级人防主管部门、生产企业、安装企业、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检测机构等相关单位征求意见，汇总意见形成《征求意见汇总表》，对合理意见予以采纳并修改完善标准文本，对未采纳意见说明理由，确保征求意见工作规范、全面，充分吸纳行业各方合理诉求，修改完善形成送审稿；
4、组织研讨、评审阶段：配合采购人组织行业专家对送审稿进行研讨、评审，根据评审意见修改完善，形成报批稿；
5、报批阶段：协助采购人完成报批稿的审批流程，根据审批意见最终修订，形成正式发布稿；
6、交付及宣贯阶段：提交正式成果，配合相关部门开展标准发布前的公示、校对等工作，及时处理发布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确保两项标准顺利正式发布，并协助采购人领取标准发布相关文件；配合采购人开展全省宣贯培训，覆盖各地市人防主管部门及相关企业），提供12个月免费技术咨询服务。
（二）成果交付
1、纸质文件：《人民防空防护设备安装技术规程第一部分：人防门》及《早期人民防空工程分类鉴定规程》正式文本（精装，10 份）、调研纪要（2 份）、征求意见汇总表（2 份）、专家评审意见及修改说明（2 份）、报批文件（2 份）；
2、电子文件：全部成果电子版（含可编辑文档、PDF 版、图表源文件），存储于 U 盘（2 套），确保内容完整、无病毒、可正常读取；
3、宣贯资料：宣贯培训 PPT 课件、培训讲义（电子版+纸质版，按需提供）。
四、商务要求
（一）付款方式
1、合同签订后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60.00%。
[bookmark: _GoBack]2、完成全部服务并经甲方验收合格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40.00%。
（二）验收标准
1、验收依据：①合同文本；②磋商文件及澄清函、磋商响应文件；③国家和行业制定的相应的标准和规范。
2、验收合格条件：
（1）成果内容完整、符合规范、满足采购人使用要求；
（2）通过专家评审；
（3）完成报批流程；
（4）全部成果提交齐全并经采购人确认。
3、验收不合格的，供应商须在 30 日内免费修改至合格。
（三）售后服务
自验收合格之日起，提供12个月免费技术咨询服务（含电话、邮件、现场咨询）；在技术指导实施过程中，对采购人提出的修改意见或补充要求，及时响应并免费修订。
（四）知识产权
本项目交付成果的知识产权归采购人所有，供应商不得擅自使用、转让、泄露、出版、传播或用于其他项目。
